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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調查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聘和終止聘任余仲賢先生出調查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聘和終止聘任余仲賢先生出調查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聘和終止聘任余仲賢先生出調查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聘和終止聘任余仲賢先生出

任行動科總監及王見秋先生辭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任行動科總監及王見秋先生辭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任行動科總監及王見秋先生辭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任行動科總監及王見秋先生辭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

席職位的原委的擬議專責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席職位的原委的擬議專責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席職位的原委的擬議專責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席職位的原委的擬議專責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

[立法會CB(2)961/03-04(01)號文件 ]

主席表示，在事務委員會 2004年 1月 9日的會議
上，委員通過有關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平等機會

委員會 (下稱 “平機會 ”)委聘和終止聘任余仲賢先生出任
行動科總監及王見秋先生辭去平機會主席職位的原委的

建議。他補充謂是次會議旨在討論該擬議專責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擬稿。

2. 主席請委員考慮載於文件附錄的議案擬稿，該議

案將會在立法會會議上為委任擬議專責委員會而動議。

劉慧卿議員詢問，是否需要在議案擬稿內清楚言明，擬議

專責委員會亦應審視有關人士所須承擔的責任及作出建

議，藉以確保擬議專責委員會具備權力執行這些任務。

3. 法律顧問指出，即使議案擬稿沒有明言擬議專

責委員會須作出建議，亦不會阻止擬議專責委員會在完

成其調查工作後這樣做。法律顧問表示，為委任專責委

員會調查新機場開始運作時所出現問題的原委而動議的

議案並沒有在職權範圍內言明專責委員會須作出建議，

但該專責委員會確實有在其報告內作出詳盡的建議。

4. 法律顧問進一步指出，就調查與嚴重急性呼吸

系統綜合症爆發有關的問題的專責委員會而言，其職權

範圍則訂明，專責委員會將會調查決策及管理階層人員

在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方面的表現及須承

擔的責任。

5. 主席建議，應修訂議案擬稿，說明委任專責委

員會旨在調查影響平機會公信力的事件。主席補充，議

案目前的草擬方式給人的印象是，委任擬議專責委員會

的目的是要調查一宗勞資糾紛以及平機會前任主席於

2003年11月4及5日出席的兩個私人聚會的詳情。法律顧問



經辦人／部門

3

表示，在議案擬稿內提述屬意進行的調查的背景和目的

並沒有問題，因為此舉有助擬議專責委員會 (如獲委任 )
釐定其研究範圍。法律顧問進一步表示，問題的重點在

於為委任專責委員會而動議的議案的措詞是否清晰，足

以反映立法會委任有關專責委員會所要處理的事宜。

6. 劉慧卿議員建議，應修訂議案擬稿以訂明委任

擬議專責委員會的背景，就是平機會的公信力已因近期

與平機會有關的連串事件受損；並同時訂明擬議專責委

員會須調查該等事件、審視何人應承擔責任，以及作出

建議。

7. 馬逢國議員表示，擬議的調查範圍應擴大至涵

蓋影響平機會公信力的其他相關事件。他表示，正如平

機會委員鄔維庸醫生在較早前一次會議上指出，傳媒在

過去多年來已報導了不少與平機會的運作有關的問題。

馬議員進一步表示，調查的範圍亦應涵蓋該等事件，因

為該等事件已經對平機會的公信力構成損害。

8. 吳亮星議員表示，為對有關各方公平起見以及

符合公眾的期望，立法會如要展開調查，有關的調查應

屬全面及廣泛的調查。調查的範圍應涵蓋某周刊所刊載

影響平機會公信力的 “六宗罪 ”指控及相關事宜。然而，
吳議員指出，這便有更多事宜須予研究，並須傳召更多

證人作供。吳議員補充，除非所進行的是廣泛的調查，

否則他不會支持委任擬議的專責委員會。

9. 勞永樂議員表示，近期的連串事件已對平機會

的公信力構成影響。勞議員贊同主席的意見，認為調查

的目的應是調查有關影響平機會公信力的事件及就如何

挽回平機會的公信力作出建議。勞議員建議，建議的調

查範圍應包括以下 4個範疇      

(a) 王見秋先生獲任命為平機會主席以及有關

其在擔任平機會主席的任期內繼續領取長

俸的事宜；

(b) 平機會委聘和終止聘任余仲賢先生出任行

動科總監以及有關的過程是否符合平機會

的既定程序；

(c) 平機會前任主席在 2003年 11月 4及 5日出席
的私人聚會的詳情，以及是否有 “抹黑行
動 ”；及

(d) 某周刊所刊載的 “六宗罪 ”指控是否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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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勞永樂議員進一步表示，立法會有責任進行全

面和廣泛的調查，目的不僅是要挽回平機會的公信力，

亦要維持公眾對立法會的信心。

11. 劉慧卿議員表示她同意亦應就王見秋先生獲任

命為平機會主席、其辭職，以及 “六宗罪 ”指控等事宜進
行調查。劉議員認為，即使擬議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

擴大至涵蓋該等範疇，仍能在 2004年 7月 7日的最後一次
立法會會議上提交報告。

12. 張宇人議員同意，建議的調查範圍應涵蓋報章

所報導針對平機會的指控，因為該等指控亦對平機會的

公信力構成影響。張議員補充，公眾人士並不希望擬議

專責委員會只集中調查一、兩宗事件。

13. 吳亮星議員表示，鑒於所涉及的事件相當複

雜，並且需要傳召大量的證人作供，議員應小心評估本

屆立法會餘下的數個月會期是否有足夠時間進行擬議的

調查。吳議員強烈質疑有關的調查是否能於 2004年 7月前
完成，並且促請議員不要倉卒作決定。

14. 涂謹申議員表示，觀乎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

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

所取得的進展，他有信心擬議專責委員會若獲委任，可

於 2004年 7月前完成其調查工作。

15. 鄭家富議員贊同涂謹申議員的意見。鄭議員表

示，作為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他認為立法會

秘書處所提供的支援服務的效率甚高。鄭議員進一步表

示，文件所載列的建議職權範圍內容恰當，而他有信心

擬議專責委員會能夠在本屆立法會會期完結前完成其調

查工作。

16. 胡經昌議員表示，他一直認為有關事件屬勞資

糾紛性質，但他尊重事務委員會就此事所作決定。胡議

員同意，建議的調查範圍應涵蓋其他針對平機會並已對

平機會公信力構成影響的指控。蔡素玉議員表示，由於

擬議專責委員會的目的是要挽回平機會的公信力，因此

亦應調查任何針對平機會的其他指控。

17. 主席在總結討論時表示，大多數的意見均支持

擴大建議調查範圍，使之涵蓋其他影響平機會公信力的

事件。主席提醒委員不要忽略時間有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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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律顧問表示，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後，他建議

沿下述方向修訂議案擬稿：“鑒於平機會的公信力已因其
委聘和終止聘任余仲賢先生為行動科總監而受損，應委

任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該等事件及王見秋先生辭去平

機會主席職位的原委及相關事宜、評估有關人士所須承

擔的責任，以及就如何挽回平機會的公信力作出建議 ”。
法律顧問補充，擬議專責委員會如獲委任，可根據時間

及其他因素，進一步決定是否應調查勞永樂議員所建議

的 4個特定範疇。

19. 蔡素玉議員及吳亮星議員均認為不應在議案擬

稿內提及任何人士的姓名，以免把調查的範圍局限於與

姓名被提及的人士有關的事件。他們指出，除王見秋先

生之外，平機會的其他前主席或會牽涉在某些影響平機

會公信力的事件之內。

20. 主席表示，秘書處應在參考委員對建議職權範

圍及議案擬稿的意見後，修訂有關擬議專責委員會的文

件。主席進一步表示，事務委員會應舉行另一次會議以

討論經修訂的職權範圍及經修訂的議案擬稿，然後才向

內務委員會提出建議。委員同意於 2004年 1月 29日 (星期
四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另一次會議。

21. 會議於上午 9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2月 6日


